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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是对ＧＢ１８３２０—２００１的修订，与ＧＢ１８３２０—２００１相比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标准名称由“农用运输车　安全技术要求”改为“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安全技术要求”；

———将“三轮农用运输车”更名为“三轮汽车”，将“四轮农用运输车”更名为“低速货车”；

———取消了定义内容；

———调整了座椅的最大深度；

———调整了转向盘的最大自由转动量指标；

———明确了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安装位置要求；

———修改了侧面防护和后下部防护要求；

———明确低速货车空载和满载状态下应急制动性能的测定要求；

———增加了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车速要求；

———明确了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测定要求；

———明确了使用说明书的编写内容。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ＧＢ１８３２０—２００１。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农用运输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农用运输车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农机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山东时风（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咸胜、唐光萍、靳锁芳、林连华、王侠民。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８３２０—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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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安全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防止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发生安全事故，保证驾驶员、准乘人员和维护保养人员人身

安全的基本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７２５８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８４１０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ＧＢ９９６９．１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ＧＢ１０３９５．１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安全技术要求　第１部分：总则（ＧＢ１０３９５．１—２００１，ｅｑｖＩＳＯ４２５４

１：１９８９）

ＧＢ１０３９６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ＧＢ１０３９６—

２００６，ＩＳＯ１１６８４：１９９５，ＭＯＤ）

ＧＢ１１５６７．１　汽车和挂车侧面防护要求

ＧＢ１１５６７．２　汽车和挂车后下部防护要求

ＧＢ１８３２１　农用运输车　噪声限值

ＧＢ１８３２２　农用运输车自由加速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９１１８　农用运输车　噪声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９１１９　农用运输车　照明与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ＧＢ／Ｔ１９１２０　农用运输车　制动系统　结构、性能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９１２２　农用运输车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符号

ＧＢ／Ｔ１９１２４　农用运输车　前照灯

ＧＢ／Ｔ１９１２７　农用运输车　车辆识别标识

ＧＢ／Ｔ１９１２９　农用运输车　电喇叭　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９１３１　农用运输车　号牌板（架）及其位置

ＧＢ／Ｔ１９１３３　农用运输车　最大侧倾稳定角　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９１３４　农用运输车　后视镜　性能和安装要求

ＧＢ１９１５１　机动车用三角警告牌

ＧＢ１９７５６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Ⅰ、Ⅱ阶段）

ＧＢ１９７５７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Ⅰ、Ⅱ阶段）

ＪＢ／Ｔ７２３５　四轮农用运输车　试验方法

ＪＢ／Ｔ７２３７　三轮农用运输车　试验方法

ＪＢ／Ｔ７７３６　四轮农用运输车可靠性考核

ＪＢ／Ｔ１０１９５　农用运输车　使用说明书编制规则

ＪＢ／Ｔ５００９６　三轮农用运输车　可靠性考核评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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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危险一览表

与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有关的危险见表１。

表１　危险一览表

序号 危　　险 有关条款

１ 机械危险

１．１ 挤压危险 ４．２．１～４．２．４、４．４．６

１．２ 剪切危险 ４．２．１～４．２．４

１．３ 缠绕危险 ４．２．１、４．２．５、４．６．６

１．４ 引入或卷入危险 ４．６．４、４．６．６

１．５ 冲击危险 ４．４．３、４．４．６、４．６．１、４．６．３

１．６ 刺伤或扎伤危险 ４．２．１、４．２．６．２

１．７ 高压流体喷射危险 ４．７

１．８ 机器不稳定／倾翻危险 ４．３、４．４．２、４．４．３．５、４．４．４

１．９ 与机械有关的滑倒、倾倒、跌倒危险 ４．２．４、４．２．６．１

２ 热危险 ４．８

３ 电气危险 ４．９

４ 噪声危险 ４．１２

５ 使用的或排除的材料和物质产生的危险

５．１ 接触或吸入有害气体、烟雾导致的危险 ４．９．１、４．１３

５．２ 着火的危险 ４．２．７、４．７

５．３ 蓄电池的危险 ４．９．１

６ 在设计时由于忽略人类工效学产生的危险（机械与人的特征和能力不匹配）

６．１ 不利于健康的姿态或操作费力产生的危险 ４．２．２～４．２．４、４．４．２、４．４．３．２、４．４．５

６．２ 不适当的考虑人的手臂或脚腿构造产生的危险 ４．２．２～４．２．４

６．３ 不适当的照明或照明不足产生的危险 ４．５

６．４ 工作位置可视性不足产生的危险 ４．２．６．３、４．５、４．６．１、４．６．２

６．５ 操纵机构／控制装置的位置不合适产生的危险 ４．２．２～４．２．５、４．４．２、４．４．５．１

６．６ 误操作产生的危险 ４．２．４、４．４．１

７ 与安全有关的措施／装置缺乏和／或位置不正确产生的危险

７．１ 各类防护装置 ４．６

７．２ 各类安全装置 ４．６

７．３ 起动和停机装置 ４．４．１

７．４ 各类信息或警示装置 ４．５

７．５ 安全标志和信号 ４．５、６．３

７．６ 动力切断装置 ４．４．１、４．４．５

８ 使用信息不当或不充分产生的危险 ４．２．４、４．４．１、４．４．５．３、４．４．６、６

９ 各种组合危险

９．１ 紧固件松动、脱落产生的危险 ４．４．４

９．２ 操纵控制系统的失效、失灵产生的危险 ４．４、４．１０

９．３ 机械不能有效地减速、停机和固定产生的危险 ４．４．３、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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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安全要求和措施

４．１　一般要求

４．１．１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设计、制造应保证车辆安全运行。在按制造厂产品使用说明书正常操作

和维护保养时不应存在不合理的危险。

４．１．２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所采用的零部件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并按经规定程序

批准的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４．１．３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应符合ＧＢ７２５８规定的技术要求。

４．２　驾驶员工作位置

４．２．１　驾驶室内部空间

驾驶室内部不应有任何可能使人致伤的锐角、利棱或尖锐凸起物。

４．２．２　座椅

座位与后部相邻部件、座位靠背各面交界不得有剪切和挤压处。

座椅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固定可靠，乘坐舒适。可调式座椅水平（纵向）方向的最小调整量应

为±５０ｍｍ。座椅（位）调整时，不应有挤压危险。

座椅最大宽度应不小于４００ｍｍ，最大深度应不小于４００ｍｍ。

４．２．３　转向盘（方向把）

转向盘（方向把）中心应位于座椅（位）纵向中心面上，任何情况下的偏置量均应不大于５０ｍｍ。转

向盘（方向把）与相邻部件之间的间隙应不小于８０ｍｍ。

４．２．４　操纵机构

转向盘（方向把）、换挡杆、踏板、手柄和开关等操纵机构应合理布置和配置，使驾驶员在座位上能安

全和方便地控制和操作。除作用非常明确的外，应在操纵机构上或其附近用耐久性标志明确标明其功

能、操作方向等。标志用操作符号应与背景有明显的色差。使用说明书中应给出所有操纵机构的浅显

易懂且详细的操作说明。

踏板、踏脚板应采取防滑措施。

操纵机构运行区域内不得有剪切和挤压处，操纵力大于等于５０Ｎ的操纵机构（不包括转向盘或方

向把）周围应有不小于５０ｍｍ的间隙，操纵力小于５０Ｎ的操纵机构周围应有不小于２５ｍｍ的间隙，按

钮／开关类操纵机构只要不存在误操作相邻操纵机构的危险，则无上述间隙要求。

４．２．５　进出驾驶室的通道

进出驾驶座位的通道应畅通，最小宽度为２５０ｍｍ，通道内不应有影响驾驶员通过的操纵机构。车

门打开时，车门上部通道宽度对三轮汽车应不小于４５０ｍｍ、对低速货车应不小于５５０ｍｍ，下部通道宽

度应不小于２５０ｍｍ。

４．２．６　车身、车门和车窗

４．２．６．１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车身的技术状况应能保证驾驶员有正常的工作条件，车身和驾驶室在车

架上的安装应牢固，不能因车的振动而引起松动。对于可翻转驾驶室，应有驾驶室锁止装置（如安全

钩），并且在翻转操纵机构附近易见部位应有提醒驾驶员如何正确使用该操纵机构的文字和安全标志。

４．２．６．２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车门不得有自行开启现象。门窗应使用具有国家强制性认证标志的安

全玻璃。

４．２．６．３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驾驶室必须保证驾驶员的前方视野和侧方视野。所有车窗玻璃不允许

张贴镜面反光遮阳膜。

４．２．７　内饰材料

驾驶室内饰材料的阻燃性应符合ＧＢ８４１０的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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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车辆稳定性

４．３．１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后悬不得超过轴距的５５％，封闭式车厢的低速货车后悬不得超过轴距

的６５％。

４．３．２　在空载和满载状态下，转向轴轴荷（或转向轮轮荷）与该车整备质量和最大允许总质量的比值对

三轮汽车不得小于１８％；对低速货车不得小于２０％。

４．３．３　在空载、静态状态下，向左侧和右侧倾斜最大侧倾稳定角对三轮汽车不应小于２５°；对低速货车

不应小于３５°。

４．４　操纵控制系统

４．４．１　起动开关和油门控制机构

起动开关各位置的功能、操作方向应清晰地标出，并与背景有明显的色差。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

起动开关不应依靠驾驶员施加持续力即可处于熄火位置。处于熄火位置时，只有经人工恢复到正常位

置后方能再起动。

驾驶员在座位上应能起动装用多缸柴油机的低速货车。

柴油机停机装置必须灵活有效，驾驶员在座位上应能使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熄火。

发动机油门控制机构应保证发动机在全程调速范围内稳定运转。

４．４．２　转向系

４．４．２．１　三轮汽车的转向盘（方向把）不应设置于右侧，低速货车的转向盘必须设置于左侧。

４．４．２．２　转向盘的最大自由转动量三轮汽车不得大于４５°；低速货车不得大于３０°。

４．４．２．３　转向盘（方向把）应转动灵活，操纵方便，无阻滞现象。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应设置转向限位

装置。转向系统在任何操作位置上，不允许与其他部件有干涉现象。

４．４．２．４　三轮汽车的转向轮向左或向右转角不得大于４５°；低速货车的车轮定位应符合该车有关技术

条件，车轮定位值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中标明。对前轴采用非独立悬架的低速货车，其转向轮的横向侧滑

量，用侧滑台检验时侧滑量值应在±５ｍ／ｋｍ之间。

４．４．２．５　低速货车转向轮转向后应能自动回正。低速货车应有适度的不足转向特性。

４．４．２．６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在平坦、硬实、干燥和清洁的水泥或沥青道路上行驶，以１０ｋｍ／ｈ的速

度在５ｓ之内沿螺旋线从直线行驶过渡到半径为１２ｍ的圆周行驶，施加于转向盘外缘的最大切向力不

得大于２４５Ｎ。

４．４．３　制动系

４．４．３．１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应具有独立可靠的行车制动系和驻车制动系。低速货车应具有应急制

动功能。

４．４．３．２　行车制动在产生最大制动作用时的踏板力应不大于７００Ｎ，驻车制动施加于操纵装置上的

力：手操纵应不大于６００Ｎ；脚操纵应不大于７００Ｎ。踏板行程和驻车操纵装置的储备行程应符合相应

产品标准的规定。

４．４．３．３　低速货车的所有车轮应装制动器，行车制动系应采用双管路或多管路，当部分管路失效时，剩

余制动效能仍能保持原规定值的３０％以上。制动器必须有磨损补偿装置。

４．４．３．４　在规定条件下的行车制动性能应能满足以下要求：

ａ）　在规定条件下路试检验的制动距离和制动稳定性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制动距离和制动稳定性要求

车辆类型
制动初速度

ｋｍ／ｈ

满载检验制动距离要求

ｍ

空载检验制动距离要求

ｍ

试验道路道宽度

ｍ

三轮汽车 ２０ ≤５．０ ２．５

总质量不大于３５００ｋｇ的低速货车 ３０ ≤９．０ ≤８．０ ２．５

总质量大于３５００ｋｇ的低速货车 ３０ ≤１０．０ ≤９．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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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低速货车在空载和满载状态下，按表３所列初速度进行应急制动性能检验，应急制动性能应符

合表３的要求。

表３　低速货车应急制动性能要求

制动初速度

ｋｍ／ｈ

制动距离

ｍ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

ｍ／ｓ２

允许操纵力不应大于

Ｎ

手操纵 脚操纵

３０ ≤２０．０ ≥２．２ ６００ ７００

　　ｃ）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在规定条件下台试检验的制动力要求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表４　台试检验制动力要求

车辆类型
制动力总和与整车质量的百分比 轴制动力与轴荷的百分比

空载 满载 前轴 后轴

三轮汽车 ≥４５ — ≥６０
ａ

总质量不大于３５００ｋｇ的低速货车 ≥６０ ≥５０ ≥６０
ａ

≥２０
ａ

总质量大于３５００ｋｇ的低速货车 ≥６０ ≥５０ ≥６０
ａ —

制动力平衡要求

　在制动力增长全过程中同时测得的左右轮制动力差的最大值，与全过程中测得的该轴左右

轮最大制动力中大者之比，对前轴不应大于２０％，对后轴在轴制动力不小于该轴轴荷的６０％

时不应大于２４％；当后轴制动力小于该轴轴荷的６０％ 时，在制动力增长全过程中同时测得的

左右轮制动力差的最大值不应大于该轴轴荷的８％

ａ空载和满载状态下测试均应满足此要求。

４．４．３．５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在规定条件下的驻车制动性能应能满足以下要求：

路试检验：在规定操纵力和空载状态下，驻车制动装置应能使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即使在没有驾驶

员的情况下，通过机械装置把工作部件锁止，并保证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在坡度为２０％、轮胎与路面间

的附着系数不小于０．７的坡道上正、反两个方向保持固定不动，其时间不少于５ｍｉｎ。

台试检验：车辆空载，乘座一名驾驶员，使用驻车制动装置，驻车制动力总和应不小于该车在试验状

态下整车质量的２０％。

４．４．３．６　经台试检验后对其行车制动性能有质疑时，可用路试检验进行复检，并以满载路试检验的结

果为准。对其驻车制动性能有质疑时，可用路试检验进行复检，并以路试检验的结果为准。

４．４．４　行驶系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同一轴上的轮胎规格和花纹应相同，轮胎规格应符合整车制造厂的出厂规定。

轮胎负荷不应大于该轮胎的额定负荷，轮胎气压应符合该轮胎承受负荷时规定的压力。轮胎螺母和半

轴螺母应完整齐全，并应按规定力矩紧固。

４．４．５　传动系

４．４．５．１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离合器踏板必须置于驾驶员左脚方便操纵的位置，离合器应接合平

稳，分离彻底。离合器踏板操纵力应不大于３００Ｎ，自由行程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４．４．５．２　变速器换挡时齿轮应啮合灵便，互锁、自锁和倒挡锁装置应有效，不允许有乱挡和自行跳挡现

象；运行中应无异响；换挡杆及其传动杆件不应与其他部件干涉。换挡杆操纵力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

规定。

４．４．５．３　在换挡杆上必须有驾驶员在驾驶座位上容易识别变速器挡位位置的标志。若换挡杆上难以

布置，则应布置在换挡杆附近的易见部位。

４．４．６　自卸装置

自卸车应设置举升后维修状态机械式锁定装置，侧翻式自卸车还应设置运输状态锁定装置。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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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应能可靠锁定。使用说明书中应给出自卸操纵机构和锁定装置的使用方法。

４．５　照明、信号装置和其他电气设备

４．５．１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数量、位置、光色、最小几何可见度应符合

ＧＢ／Ｔ１９１１９的规定。对称设置、功能相同的灯具的光色和亮度不应有明显差异。照明和信号装置的

任一条线路出现故障，不允许干扰其他线路的正常工作。

４．５．２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每只前照灯的远光光束发光强度应达到表５的要求。

表５　前照灯远光光束发光强度最小值要求 单位为坎德拉

车辆类型
新注册车 在用车

一灯制 两灯制 四灯制 一灯制 两灯制 四灯制

低速货车 —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 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

三轮汽车 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 — ６０００ ５０００ —

注：采用四灯制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其中两只对称的灯达到两灯制的要求时视为合格。

４．５．３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前照灯应有远、近光变换装置，并且当远光变为近光时，所有远光应能同时

熄灭。同一辆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上的前照灯不允许左、右的远、近光灯交叉开亮。前照灯的远、近光

灯上下并列设置时，近光灯应位于上侧，其他情况下近光灯应位于外侧。所有前照灯的近光都不得眩

目。前照灯的其他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２４的规定。

４．５．４　低速货车应具有危险警告信号装置，其操纵装置应不受灯光总开关的控制。危险警告信号和转

向信号灯的闪光频率为１．５Ｈｚ±０．５Ｈｚ，起动时间应不大于１．５ｓ。除转向信号灯、危险警告信号外，

其他外部灯具不允许闪烁。

４．５．５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必须装置后反射器；车长大于６ｍ的低速货车应安装侧反射器和侧标志

灯。反射器应与车辆牢固连接，且应能保证夜间在其正后方１５０ｍ 处用汽车前照灯照射时，在照射位

置就能确认其反射光。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应按ＧＢ７２５８的规定在侧面及后部设置车身反光标识。

４．５．６　仪表板上应设置仪表灯，仪表灯点亮时，应能照清仪表板上所有的仪表并不得眩目。装用多缸

柴油机的低速货车仪表板上应设置与行驶方向相适应的转向指示信号和蓝色远光指示信号。

４．５．７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前位灯、后位灯、牌照灯和仪表灯应能同时启闭，当前照灯关闭和发动机

熄火时仍能点亮。

４．５．８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前、后转向信号灯、危险警告信号及制动灯白天在距其１００ｍ处应能观

察到其工作状况，后位灯夜间好天气时在距其３００ｍ处应能观察到其工作状况；后牌照灯夜间好天气

时在距其２０ｍ处应能看清牌照号码。制动灯的发光强度应明显大于后位灯。

４．５．９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应设置具有连续发声功能的喇叭，其工作应可靠。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喇

叭声级在距车前２ｍ、离地高１．２ｍ处测量时，其值应为９０ｄＢ（Ａ）～１１５ｄＢ（Ａ）。

４．５．１０　三轮汽车、装用单缸柴油机的低速货车应装有机油压力表（或机油压力指示器）、水温表（蒸发

式水冷却系统除外）、电流表或充电指示器；装用多缸柴油机的低速货车应装有水温表或水温报警灯、电

流表（或电压表、充电指示灯）、燃料表、车速里程表和机油压力表（或油压报警灯）等各种仪表及开关，并

应保持灵敏有效。采用气压制动系统的三轮汽车、低速货车，还应装有气压表。

４．６　安全防护装置

４．６．１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应在左右至少各设置一面后视镜，后视镜的性能和安装要求应符合

ＧＢ／Ｔ１９１３４的规定。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车外后视镜的安装位置和角度应保证看清车身左右外侧、车

后５０ｍ以内的交通情况。车长大于６ｍ的平头低速货车车前还应至少设置一面前下视镜，前下视镜

应保证驾驶员能看清风窗玻璃前下方长１．５ｍ、宽３ｍ范围内的情况。车外后视镜和前下视镜应易于

调节，并能有效保持其位置。安装在外侧距地面１．８ｍ以下的后视镜，当行人等接触该镜时，应具有能

缓和冲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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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２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前风窗玻璃应装备能正常工作的刮水器，其刮刷面积应确保驾驶员具有

良好的前方视野。刮水器关闭时，刮片应能自动返回至初始位置。

４．６．３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驾驶室内应设置防止阳光直射而使驾驶员产生眩目的装置，且该装置在车

辆碰撞时，不应对驾驶员造成伤害。

４．６．４　总质量大于３５００ｋｇ的低速货车，应提供防止人员卷入的侧面防护，其技术条件应符合

ＧＢ１１５６７．１的规定。总质量大于３５００ｋｇ的低速货车，应提供符合ＧＢ１１５６７．２规定的后下部防护装

置，该装置对追尾碰撞的机动车必须具有足够的阻挡能力，以防止发生钻入碰撞。

４．６．５　低速货车车厢前部应安装比驾驶室高７０ｍｍ以上的安全架（自卸的低速货车除外）。

４．６．６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传动皮带及皮带轮、飞轮、风扇、起动爪和其他运动部件，在正常起动或

运行中，可能导致危险的，应置于安全位置或加防护罩或挡板或类似防护装置进行防护。防护装置及安

全距离的要求应符合ＧＢ１０３９５．１的规定，防护装置应固定牢固，不使用工具无法拆卸。

４．６．７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所有车轮均应有挡泥板。低速货车应设置前保险杠和装备符合

ＧＢ１９１５１规定的三角警告牌，三角警告牌在车上应妥善放置。

４．７　液压、燃油和润滑系统安全要求

４．７．１　管路

管路，特别是挠性管路和管接头应远离高温表面、运动件、排气口和电气设备。

高压管路应固定牢靠，必要时加以防护，以保证在油管破裂时，不致喷溅到人体、高温部件和电气设

备等能导致危险处。

４．７．２　油箱

油箱的布置应避免加注油料时泄露或溢出的油料进入排气管、排气口投影区及电气设备。

油箱应坚固并固定牢靠，油箱及其加油口及通气口应保证在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晃动时不漏油。

油箱的加油口和通气口不允许对着排气管的开口方向，且应距排气管的出气口端３００ｍｍ以上，否则应

设置有效的隔热装置。油箱的加油口和通气口应距裸露的电气接头及电气开关２００ｍｍ以上。

油箱的通气口和加油口不允许设置在有乘员的车厢内。

４．８　热防护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按使用说明书正常起动和运行中可能触及的，且在环境温度为２３℃±３℃下

测定温度大于８０℃的热表面应有防护装置或挡板。

发动机散热器水盖应拧紧牢固、可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冷却水流出导致人员烫伤。应有相应

的安全标志，并在使用说明书中告诫驾驶操作人员不得在发动机热态下立即打开散热器水盖。

对装有蒸发式水冷却发动机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应有相应的安全标志告诫驾驶操作人员注意

被冷却水烫伤。

４．９　电气要求

４．９．１　蓄电池

蓄电池应能保持常态电压。蓄电池应置于在地面上便于维修保养的位置处，应避免蓄电池的电解

液及其酸雾对驾驶员产生危害。蓄电池的非接地端应进行防护。

通风蓄电池仓必须有开孔，以便通风和排放。蓄电池在工作位置时，电解液不能渗漏到部件上。

４．９．２　导线

电器导线应具有阻燃性能，所有电器导线在可能的地方应捆扎成束、布置整齐、固定卡紧、接头牢固

并有绝缘套，其任何部位不能接近排气系统或与金属油管、运动部件和锐边接触。可能与导线接触的金

属件的锐边应倒圆或加防护，导线穿越孔洞时需装设绝缘套管。

４．９．３　过载保护

除起动器电动机电路外，所有电路在接近蓄电池极柱或起动器导线的非接地线上应装过载保护装

置。对于双线制电路，过载保护装置可以装在任一线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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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　车速和车速表

４．１０．１　三轮汽车最高设计车速应不大于５０ｋｍ／ｈ；低速货车最高设计车速应小于７０ｋｍ／ｈ。

４．１０．２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应在设计及技术特性上确保其实际最大行驶速度在满载状态下不会超过

其最高设计车速，在空载状态下不应超过其最高设计车速的１１０％。

注：实际最大行驶速度是指车辆在平坦良好路面行驶时能达到的最大速度。

４．１０．３　装用多缸柴油机的低速货车车速表指示车速犞１［单位千米每小时（ｋｍ／ｈ）］与实际车速犞２［单

位千米每小时（ｋｍ／ｈ）］之间应符合下列关系式：

０≤犞１－犞２ ≤ （犞２／１０）＋４

４．１１　最大允许总质量和外廓尺寸

三轮汽车最大允许总质量的最大限值为２０００ｋｇ，车长的限值为４．６０ｍ，车宽的限值为１．６０ｍ，车

高的限值为２．００ｍ；但当三轮汽车采用方向盘转向、由传动轴传递动力、具有驾驶室且驾驶室座椅后设

计有物品放置空间时，最大允许总质量的最大限值为３０００ｋｇ，车长的限值为５．２０ｍ，车宽的限值为

１．８０ｍ，车高的限值为２．２０ｍ。低速货车最大允许总质量的最大限值为４５００ｋｇ，车长的限值为

６．００ｍ、车宽的限值为２．００ｍ、车高的限值为２．５０ｍ。

４．１２　噪声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噪声限值应符合ＧＢ１８３２１、ＧＢ１９７５７的规定。

４．１３　排气管和排气污染物排放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发动机的排气管的位置和方向应合理配置，不得指向车身右侧。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自由加速排气烟度限值应符合ＧＢ１８３２２的规定。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应符合ＧＢ１９７５６的规定。

５　安全要求和措施的判定

５．１　一般要求

三轮汽车按ＪＢ／Ｔ５００９６，低速货车按ＪＢ／Ｔ７７３６进行可靠性考核，整个试验过程中按制造厂产品

使用说明书正常操作和维护保养时未发生不合理危险，则判定该项目合格。

５．２　驾驶员工作位置

５．２．１　驾驶室内部空间

用目测检查是否合格。

５．２．２　座椅（位）

用目测和常规线性尺寸量具检查是否合格。

若座位后部相邻部件具有平滑的表面、座位靠背各面交界无棱边则判定无剪切或挤压处。

５．２．３　转向盘（方向把）

用目测和常规线性尺寸量具检查是否合格。

５．２．４　操纵机构

在驾驶座位上观察各操纵机构的布置和配置是否合理，操纵是否安全和方便，安全操作标志是否规

范且清晰易见。踏板、踏脚板是否采取防滑措施。

用目测检查或常规器具检查操纵机构的其他要求是否合格。

５．２．５　进出驾驶室的通道

用目测和常规线性尺寸量具检查是否合格。

５．２．６　车身、车门和车窗

目测检查是否合格。

５．２．７　内饰材料

驾驶室内饰材料的阻燃性按ＧＢ８４１０的要求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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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车辆稳定性

５．３．１　用常规线性尺寸量具测定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后悬和轴距，计算并判定后悬与轴距的比值是否

合格。

５．３．２　三轮汽车转向轮载质量与整备质量和最大允许总质量的比值按ＪＢ／Ｔ７２３７的规定测量；低速货

车转向轴载质量与整备质量和最大允许总质量的比值按ＪＢ／Ｔ７２３５的规定测量。

５．３．３　 在空载、静态状态下，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向左侧和右侧倾斜最大侧倾稳定角按ＧＢ／Ｔ１９１３３

的规定测定。

５．４　操纵控制系统

５．４．１　起动开关和油门控制机构

操作起动开关、停机装置和油门控制机构，用目测检查是否合格。

５．４．２　转向系

５．４．２．１　对４．４．２．１，用目测检查是否合格。

５．４．２．２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转向盘的最大自由转动量按ＪＢ／Ｔ７２３７的规定测量。

５．４．２．３　用目测检查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转向限位装置是否合格。

５．４．２．４　用角度测量器具测定三轮汽车的转向轮相对直线行驶方向的向左或向右的最大转角。

操作驾驶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感觉并观察转向系统是否合格。低速货车的车轮定位按

ＪＢ／Ｔ７２３５的规定进行测量。低速货车转向轮的横向侧滑量检验方法如下：

———将车辆对正侧滑试验台（对于单板式侧滑仪，将车辆的一侧车轮对正侧滑板），并使转向盘处于

正中位置；

———使车辆沿台板上的指示线路以３ｋｍ／ｈ～５ｋｍ／ｈ车速平稳前行，在行进过程中，不得转动转

向盘；

———转向轮通过台板时，测取横向侧滑量。

５．４．２．５　驾驶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目测检查转向轮转向后能否自动回正。低速货车的不足转向特性

试验方法如下：

———在试验场地上，用醒目颜色画出半径犚０ 为１５ｍ的基圆；

———将带有喷水印迹装置的喷头固定在被试车前保险杠中点处的正下方并指向地面，它的控制开

关置于驾驶员旁；

———被试车驾驶员系好安全带后起步挂入最高挡驶入试验场，以最低稳定车速沿所画基圆行驶，使

前保险杠中点对准圆周后将转向盘握紧不动，随后缓慢均匀地加速被试车，直至被试车出现不

稳定状态或受发动机功率限制而不能再加速为止。在加速被试车的同时，立即打开喷水装置

开关，使在地面上清晰标出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加速过程中前保险杠中点的投影轨迹；

———将地面上留下的加速行驶轨迹（即喷水印迹）相对于基圆的位置描绘记录下来；

———试验分别在向左转和向右转的两个方向上进行；

———也可用陀螺仪按有关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记录试验条件及试验结果，并根据下列判据同试验记录比较，以定性判断被试三轮汽车和低速

货车是否具有适度的不足转向特性。

图１ 图２ 图３ 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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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犚ｉ＝犚０ 中性转向；

图２：犚ｉ＞犚０ 为不足转向；

图３：犚ｉ＜犚０ 为过渡转向；

图４：犚ｉ大小不定，开始大于犚０，后又小于犚０。

５．４．２．６　施加于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转向盘外缘的最大切向力按ＪＢ／Ｔ７２３５的规定进行测定。

５．４．３　制动系

５．４．３．１　对４．４．３．１，用目测检查是否合格。

５．４．３．２　对制动装置操纵力按ＪＢ／Ｔ７２３５的规定进行测定。踏板行程和驻车操纵装置的储备行程按

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测定。

５．４．３．３　部分回路失效效能试验方法如下：

目测检查低速货车制动器和制动系管路是否合格。

将被试车的前轮或后轮的制动回路断开，使其失效，在此状态下，对最高设计车速大于或等于

４０ｋｍ／ｈ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以３０ｋｍ／ｈ的车速匀速行驶；对最高设计车速小于４０ｋｍ／ｈ的三轮

汽车和低速货车，以２０ｋｍ／ｈ的车速匀速行驶，突然施以全行程制动，测记制动前的速度和制动距离。

试验分别在断开前轮制动回路和断开后轮制动回路的两种状态下进行。

５．４．３．４　行车和驻车路试制动性能检验按ＪＢ／Ｔ７２３５的规定进行。低速汽车在空载和满载状态下的

应急制动性能按ＧＢ／Ｔ１９１２０的规定进行测定。

行车和驻车制动性能台试检验用滚筒式试验台，按如下方法进行：

将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驶上表面干燥、没有松散物质及油污的制动滚筒试验台，位置摆正，启动滚

筒，使用制动，测取４．４．３．４和４．４．３．５所要求的参数值，并记录车轮是否抱死。

在测量制动时，为获得足够的附着力，以避免车轮抱死，允许在车辆上增加足够的附加质量或施加

相当于附加质量的作用力（附加质量或作用力不计入轴荷）；也可采取防止车辆移动的措施（例如加三角

垫块或采用牵引等方法）。

当采取上述方法之后，仍出现车轮抱死并在滚筒上打滑或整车随滚筒滚动向后移出的现象，而制动

力仍未达到合格要求时，应采用路试检验方法进行测定和判定。

５．４．４　行驶系

目测轮胎规格和花纹是否符合规定。核定轮胎负荷和轮胎气压是否符合规定。用目测检查轮胎螺

母和半轴螺母是否完整齐全。在螺母装配位置作一标记，用力矩搬手松动四分之一圈，然后再拧紧到原

来位置，记录力矩搬手的显示值。

５．４．５　传动系

５．４．５．１　用目测检查并操纵离合器踏板，确定是否合格。按ＪＢ／Ｔ７２３５的规定方法对离合器接合分离

状况和操纵力进行测定。踏板行程按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测定。

５．４．５．２　驾驶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依次操作换挡杆至各挡位，至少重复３次，确定换挡操纵机构的有

效性和稳定性，并目测检查其他要求是否合格。按ＪＢ／Ｔ７２３５的规定对换挡杆操纵力进行测定。

５．４．５．３　用目测检查是否合格。

５．４．６　自卸装置

用目测检查锁定装置和使用说明书是否合格。

５．５　照明、信号装置和其他电气设备

５．５．１　对４．５．１，用目测和按ＧＢ／Ｔ１９１１９的规定检查照明和信号装置是否合格。

５．５．２　按ＧＢ／Ｔ１９１２４的规定对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每只前照灯的远光光束发光强度进行测定。

５．５．３　目测检查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前照灯的远近光装置、后反射器、仪表灯以及前位灯、后位灯、牌

照灯是否符合４．５．３，４．５．６，４．５．７，４．５．１０的规定。

５．５．４　对４．５．４用目测和秒表检查是否合格；对４．５．５、４．５．８用目测和常规线性尺寸量具检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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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５．５．５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喇叭工作可靠性和声级按ＧＢ／Ｔ１９１２９的规定进行测定。

５．６　安全防护装置

５．６．１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后视镜的性能和安装要求，按ＧＢ／Ｔ１９１３４的规定进行检查。

５．６．２　启动刮水器，用目测检查是否合格。

５．６．３　用目测检查４．６．３的规定是否合格。

５．６．４　低速货车的侧面防护和后下部防护分别按ＧＢ１１５６７．１、ＧＢ１１５６７．２进行测定。

５．６．５　用目测和常规线性尺寸测量检查安全架是否合格。

５．６．６　用目测和常规线性尺寸测量检查防护罩和安全距离是否合格。

５．６．７　目测检查挡泥板保险杠和三角警告牌是否合格。

５．７　液压和燃油系统安全要求

５．７．１　管路

用目测检查是否合格。

５．７．２　油箱

用目测和常规线性尺寸量具检查是否合格。

５．８　热防护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发动机以最高无负荷速度运行，直至温度稳定。用图５所示锥体触及排气和

冷却系统中裸露热表面，锥体锥尖或锥面不应接触到温度大于８０℃的热表面。

单位为毫米

图５　试验用锥体

　　测量的基准环境温度为２３℃±３℃，在确定温度时，应根据基准环境温度和试验环境温度（最低不

小于１５℃，最高不大于３０℃）的差值对测量的温度进行校正。

散热器水盖若为防松脱自锁型，则判合格；其余用目测检查。

５．９　电气要求

用目测检查是否合格。

５．１０　车速要求

５．１０．１　按ＪＢ／Ｔ７２３５的规定测定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实际最大行驶速度。测定实际最大行驶速度

时，应将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发动机的转速调整到可以达到的最高转速，并装备整车生产企业允许安装

且能获得最大行驶速度的轮胎。试验过程中应挂最高车速挡。

５．１０．２　路试检验车速表指示误差。按ＪＢ／Ｔ７２３５的规定测定低速货车车速表的指示值（犞１）为

４０ｋｍ／ｈ时车辆的实际行驶速度，若实际车速（犞２）在３２．８ｋｍ／ｈ～４０ｋｍ／ｈ范围内则为合格。

５．１１　最大允许总质量和外廓尺寸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和外廓尺寸按ＪＢ／Ｔ７２３５、ＪＢ／Ｔ７２３７进行测定。

５．１２　噪声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噪声限值按ＧＢ／Ｔ１９１１８、ＧＢ１９７５７的规定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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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排气

用目测检查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发动机的排气管的位置和方向是否合格。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自由加速排气烟度限值按ＧＢ１８３２２的规定进行测定。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应符合ＧＢ１９７５６的规定进行测定。

６　使用信息

６．１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标志

６．１．１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在车身前部外表面的易见部位上应至少装置一个能永久保持的商标或

厂标。

６．１．２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应至少装置一个能永久保持的产品标牌。产品标牌应固定在一个明显的、

不受更换部件影响的位置，其具体位置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指明。

产品标牌上标明品牌、整车型号、制造年月、生产厂名及制造国、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型号、发动机

最大净功率或额定功率、总质量、整车整备质量。产品标牌上标明的内容应规范、清晰耐久且易于识别，

项目名称均应有中文名称。

６．１．３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应具有车辆识别代号，其内容和构成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２７的规定；应至少

有一个车辆识别代号打刻在车架上，打刻位置应尽量位于前部右侧，如受结构限制也可打刻在其他部

位。打刻的车辆识别代号应易见且易于拓印，其字母和数字的字高不应小于７．０ｍｍ，深度不应小于

０．３ｍｍ。

车辆识别代号打刻的具体位置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指明，一经打刻不允许更改、变动。同一辆车

上标识的所有车辆识别代号内容应相同。

６．１．４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发动机型号和出厂编号应打刻（或铸出）在气缸体上且应能永久保持，在出

厂编号的两端应打刻起止标记（没有打刻起止标记的空间可不打刻）；若打刻（或铸出）的发动机型号和

出厂编号不易见，则应在发动机易见部位增加能永久保持的发动机型号和出厂编号的标识。发动机出

厂编号的具体位置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指明。

６．１．５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应设置号牌板（架）。牌板（架）及其位置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３１的规定。

６．２　图形标志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２２的规定。

６．３　安全标志

对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遗留风险，应按对应危险的严重程度，设置相应的安全标志，安全标志的

型式、构成、颜色和尺寸应符合ＧＢ１０３９６的规定。

安全标志应尽可能接近针对的危险部位，且耐久、清晰、可视。

安全标志耐久性是否合格按下列方法考核：

首先用沾水湿布擦拭标志１５ｓ，随后再用浸过汽油的布擦拭１５ｓ。试验后，标志仍应清晰明了，不

能被轻易揭去，也不应发生卷边现象。

６．４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是交付产品的组成部分，应与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一起提供给用户。

使用说明书的编印要求和内容应符合ＧＢ９９６９．１和ＪＢ／Ｔ１０１９５的规定。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提醒操作者的安全注意事项，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使用车辆前应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缺乏使用知识会导致事故；

———仅允许经过全面培训和有相应驾驶执照的人员驾驶车辆，严禁无证驾驶车辆；

———严禁酒后或服用麻醉性药剂后驾驶车辆；

———不得私自改装车辆或改变车辆用途；

———任何时候都要让儿童远离车辆；

２１

犌犅１８３２０—２００８



———在公路上行驶时，应考虑到公路上的其他车辆和人员；行驶速度不要超过国家针对三轮汽车、

低速货车的法定速度限值；

———应确保照明和信号装置完好；在夜间遇到迎面驶来车辆时应将前照灯变近光，以避免迎面行驶

过来车辆的驾驶员眩目；

———下坡时不能空挡滑行；

———为避免倾翻，在不平路面、斜坡以及转弯时应放慢速度安全行驶；

———车辆行驶中不要上下车辆；

———发动机不要在通风不当的封闭室内运转；

———严禁超载使用车辆，如果滥用或不正确使用车辆会有危险，对驾驶员和周围人员会造成伤害；

———在发动机运转时，不得清理、调整、保养车辆；

———冷却系统在膨胀水箱盖子控制的压力下工作；当系统发热时，卸下该盖是危险的，应注意要慢

慢拧盖子，在盖子完全拧下之前应先停一下使压力释放；在膨胀水箱压力盖没有卸下前，不得

卸下散热器顶部的盖子；

———车辆加油时不要吸烟，车辆要远离明火；

———保持车辆制动器和转向机构处于安全可靠状态，以保证人身安全和符合法规要求；

———喷油系统的油液具有较高压力，压力作用下溢出的燃油，透入皮肤会造成严重伤害；

———非专业人员不要拆卸或调整燃油喷油系统的油泵、喷油器、喷油嘴或其他任何部件，否则会造

成严重伤害；

———应避免长时间接触发动机机油，皮肤接触机油后应尽快用肥皂和水清洗；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往柴油中添加汽油、酒精或它们与柴油的混合物，这些混合物会增加火

灾或爆炸的危险；在燃油箱中，这些混合物比纯汽油还容易爆炸，绝不要使用这些混合物；

———发动机运转或热机时，不得卸下燃油箱盖和加油；

———加油不要超过容量值，要留出燃油膨胀的空间；始终牢固地拧紧燃油箱盖，溢出的燃油应立即

擦掉；

———行驶时车门锁应锁止，严禁车门未关闭时行驶；

———离合踏板踏下应迅速，放松时应缓慢，离合器接合后脚应离开踏板，脚不允许长期踏放在离合

踏板上，或用离合器长时间控制车速；

———停车后应拉起驻车制动，防止车辆自行滑行造成事故；严禁在较大的坡道上停车；

———严禁短接蓄电池，以防止发生爆炸或火灾；

———涉水行驶或洗车后，车辆应低速行驶，并间歇踩踏制动踏板，使制动器干燥；在深泥地、沙地或

积水路面等污脏条件下行驶后，应清理制动毂和制动衬片；

———维修电路前应切断电源总开关；

———自卸过程中，货箱后严禁站人；举升油缸顶起后，必须牢固支撑保险杆，方可在下方作业；严禁

在坡度超过５％以上的横坡上举升货箱，防止翻车或滑移造成事故；举升作业时，发动机转速

应保持均匀稳定，不得猛轰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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